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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薩（Ivo Carneiro de Sousa），葡國文化及歷史學博士，現任澳門高等校際學院客座教授。

聖方濟各．沙勿略在東南亞
傳教、孤獨及慈善事業傳教、孤獨及慈善事業

西班牙耶穌會士聖方濟各．沙勿略（S.  Francisco

Xavier 1506-1552）一生的傳奇故事可在當今許多書

籍、文章中看到，關於他的歷史資料研究、宗教文

章及其它各類教材書籍比比皆是。倘稍稍翻閱一下

這方面的書目，不難發現，除了個別的文章之外，

幾乎所有作品都集中在這位偉大的西班牙那瓦勒族

耶穌會士的傳記及其傳教事業上。作品大多按時間

順序為主線，描寫了他在 1542年開始隨着葡萄牙在

亞洲開闢的政治和貿易活動空間而熱衷從事的傳教

活動，尤其是記載他在葡萄牙殖民飛地，如從“印

度國”、日本到中華帝國南大門的活動。如果把習

慣的傳記順序倒過來，我們從沙勿略的人生“終點”

開始叙說或許更合適。自 1552年 9月開始，西班牙

籍耶穌會士沙勿略一直與他的三位同伴居留在當時

葡萄牙商人經常出入並通過華南商品贏得豐厚利潤

的上川島。 11月的前兩個星期，沙勿略還在翹首盼

望一位中國商人木船的到來，因為那人曾答應帶他

去廣州。沙勿略計劃要在該市開始他偉大的基督歸

化工程，並幫助釋放被關押在當地的葡人。由於中

國商船遲遲不到，焦慮的聖方濟各在 11月 21日病

倒，翌日回到他的監護人迪奧戈．佩雷拉（Diogo

Pereira）停留在海灣的“聖克魯斯”船上。當時迪奧

戈．佩雷拉正被與沙勿略有矛盾的唐．阿爾瓦羅．

阿泰德．達．伽馬（D. Álvaro Ataíde da Gama）留

在馬六甲。11月23日，病情已非常嚴重的沙勿略請

求回到上川島，留在葡萄牙商人們臨時建造駐居的

茅屋裡。他不但吐血腹瀉，還難以進食。他沒能抵

抗高燒病痛，最後處於昏迷狀態，連自己的同伴、

一位在果阿入教的中國血統耶穌會士安東尼奧也辨

認不清了。根據相關證物可以看出，沙勿略是在他

從印度來到這些“地方”的十年後的 1552年 12月 3

日非常痛苦地離開人世的。無疑，這段時間也正是

他自己為了年輕的耶穌會宗教事業努力活動的時

期。（1）

十年的宗教活動幾乎一直處於艱難困苦狀況，

在社會上甚至還經常因為不同文化的遷移而存有爭

議。除了在澳門有上千人皈化和印度南部的傳教活

動（2）外，沙勿略跟隨葡萄牙人在亞洲各地和各港口

的活動在該地區無數次的傳教旅行中並沒有讓大量

的人們歸依天主教。他的宣教和傳教更多的是在兒

童和婦女當中進行，特別是向女奴們、部分和當地人

“結婚”的天主教徒們，還有“混血”人種的後代們。

當然他也曾努力地向當時的權貴、機構和在亞洲的葡

萄牙人宣講宗教道義。應該說在葡萄牙本土以外的地

方傳教是非常困難的，也難以取得成功。此外，他如

此虔誠的天主教活動和宣教，常常得不到當時由葡

萄牙人掌握和控制的亞洲各港口的歐洲人和亞洲人、

官方的和私人的公司組成的商人世界的理解。

遠離在亞洲各地忙着做生意的那些社會主流們

的活動範圍，沙勿略逝世的消息顯然就不很受到關

注。他的葬禮沒有多少人光臨，遺體被安放在上川

島上一個不會影響葡萄牙人和中國人來往貿易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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僻地方。儘管這個時期的那瓦勒族耶穌會士沙勿略

已經非常有名氣，可惜在中國南部海域各島從事貿

易的葡人當中還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因為許多人

擔心他的宗教言論和道德觀念會給同中國人的貿

易，特別是贏利豐厚的絲綢、瓷器及其它奢侈商品

的貿易帶來負面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有關方濟各的冗長的書目中恰

恰遺漏了對這些葡萄牙商人的歷史進行研究的相關

資料，因為西班牙籍耶穌會傳教士就是在他們當中

去世的。我們發現了15世紀50年代前幾年裡比較活

躍和出名的葡萄牙商人，但是他們經常對這種信仰

事業不感興趣，因為這類活動時常與他們自己的生

意和利益互為向背。許多次，那瓦勒族耶穌會會員

方濟各曾經在自己正統的佈道辭裡指責過商人們和

葡萄牙官員們用過度的資本投入商業活動，而對慈

善和仁愛事業置之不理。儘管他們這些人用其資本

在 1557年開始為葡萄牙在澳門的最終存在打開了通

道，特別是形成了可以承擔天主教機構在當地活動

的經濟社會格局，傳統的宗教歷史編撰學卻抹殺了

這些人的商業冒險活動，祇將沙勿略的去世慷慨地

寫成葡萄牙在東方傳教區的第一位烈士。

如果對那瓦勒族耶穌會士在葡萄牙和亞洲不同

的政治和商業時期所從事的宗教活動的研究更精心

些，或許可以發現他在傳教過程中的主要活動和曾

經不斷遇到的障礙。查閱所有相關的書信集和文

章，作為宗教研究的第一大模糊觀點是對宗教辭彙

的糊塗理解，如對使團（ m i s s ã o ）和傳教

（missionária）組織活動的混淆。我們知道，沙勿略

經常在長時間和艱難的海上傳教旅行中筋疲力盡，

經常要為了旅行同商人們和亞洲的船主們交涉。然

而對於船主們來說，儘管聖人的話能夠聽懂，卻與

南亞和東南亞人遠久以來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習俗格

格不入。還必須承認，沙勿略在各地企圖組織禮拜

宣講活動時經常遇到的種種困難。他能夠動員參加

羅馬天主教分授聖餐的人數極少，無非是葡人統治

飛地的一些兒童、婦女和奴隸。但熱忱的耶穌會士

祇是將自己遇到的困難歸罪於當地民眾的“不文明”

和缺少耶穌會士的活動，當然還有葡萄牙官方協調

不夠，有時甚至還同葡萄牙當地的官員們和兵頭們

意見紛歧，正如在他去世前幾個月發生在馬六甲的

情況那樣。無論如何，儘管那瓦勒族耶穌會士曾企

圖用亞洲語言的傳教讀物傳教，但由沙勿略激昂的

語言和文字鼓動起來的宗教活動並沒有能夠形成連

續不斷的、管理嚴格的傳教活動。用亞洲語言的傳

教讀物來施行傳教的思想，後來的確成為補充葡萄

牙人 16世紀在亞洲沿海地區分佈的飛地人材匱乏的

根本措施，還為後來歐—亞混血後代及皈化奴隸們

的學校機構設置起到了影響作用。

葡萄牙在亞洲傳教，主要的宗教歷史和天主教

教會的讀物及教義依然是以歐洲為中心的，但也以

濃重的筆墨記載了耶穌會聖人的功績，不過不是描

寫他的言行在宗教和社會方面所起的作用，而是根

據零星書信來往重新創作。但也正是對這位聖人的

創作效應，從他神聖的殉難努力改變處於異教邪說

和“古老”的奇怪宗教專制主義的“東方”的宗教利

益至上的思想等方面，為他成為亞洲少數的天主教

聖人、歷史遺蹟和禮儀殿堂的主角起決定作用。儘

管沙勿略因病或許是因患胸膜炎而死，而其宗教事

業卻很快將其死亡當作神聖殉難的壯舉，從而在葡

萄牙東方神職授權地區樹立了一位元保護神，保護

着當地的神聖領域，還為此設立了多種勳章，擴大

了讚成者，特別是在個人崇拜和信仰英雄主義方面

的形象，在最艱難和孤獨的時期都能撥動信徒們的

心弦。文德泉（Manuel Teixeira）和若昂．德．魯塞

納（João de Lucena）神甫等在有關 16世紀回憶錄中

對沙勿略的故事和模範行為的書信摘錄內容，也完

全是為了塑造這位“東方”天主教徒的豪言壯語和基

督信仰至上而選擇的。

沙勿略去世兩個半月以後，人們從上川島那窮

困偏僻的墓穴裡將他完整的軀體連同其不朽的靈魂

和榮譽莊嚴地安放到馬六甲主教堂，後來又移至耶

穌會在果阿的教堂裡。這無疑是按照宗教慣例對聖

人的封贈。正如與所有封贈一樣，其目的是在不同

的社會和文化環境下有所回報、得到回應和更大的

參與。一些聖方濟各的耶穌會士同伴們在後來的歲

月中理解了對聖人的正式承認是期望那瓦勒族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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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士（聖人）之死能被視為留給中國的禮品，以期

得到回報。 1554年，耶穌會士梅爾西奧．努內斯

．巴雷托（Melchior Nunes Barreto）在一封重要信

函中描述了該會在亞洲的新教義，還說教徒們應該

受到沙勿略神聖精神之鼓勵，因為“他去世的地方

彷彿需要士兵們去赴湯蹈火”（3）。儘管會士們當時

書信來往頻繁，資訊和許諾也不斷增加，即使後來

在 16世紀後半葉葡人鞏固了對澳門的佔領、在那

裡安置了他們的歐亞混合式家庭和有了自己的當地

奴僕後，往中國的福音佈道卻遲遲難以開展。嚴格

地說，在沙勿略和 16世紀內活躍在印度和日本的

耶穌會士留下的檔中，作為動員“傳教士”組成“使

團”一詞都沒有出現。這些觀點和宗教及社會特點

的描寫，無論是在沙勿略和其他耶穌會士先驅們在

亞洲的宗教傳播工作的指導思想上還是在葡萄牙、

西班牙及拉丁語的辭庫中都是一片空白。

時空概念：“我們”的歷史編撰學

和沙勿略的福音辭彙

傳統宗教歷史編撰學的重要部分受到歷史或者

說是“先天”性的歷史過錯的影響：即時代誤差（4）。

活躍在已經有了葡萄牙政治和貿易活動的亞洲的沙

勿略和其他第一代耶穌會士的生活歷史故事，更多

地突出了他們的思想觀點，甚至一些不合時代的語

言。我們就從更加“明顯”的和典型的詞語開始：

“使團”和“傳教士”。我們從沙勿略親手在亞洲不

同港口書寫的不多的信件中開始尋找。即使我們找

不到上述字眼，卻可以在他的一些文章和書信中看

到那瓦勒族耶穌會士對當時自己的事業和當地宗教

活動前景的展望等觀點。

在 1542年 9月 20日的第一封書信中，西班牙籍

耶穌會信徒在果阿用西班牙文如此描寫自己的宗教

活動：“我期望閣下理解我必須皈化他們的方式。”

這種“皈化”活動是在沙勿略的宗教語言中具體出現

了的辭彙，如“在他們當中播種信仰”和諸如應該動

員許多“工人”等。（5）同一天他還寫了另一封給伊

納西奧．德．羅耀拉（Inácio de Loiola）的信，請求

耶穌會經常不斷地派會士來以負責 “做懺悔、管理

聖事和與那些人交談”（6）。兩年後的 1544年 1月 15

日，沙勿略在柯欽（Cochim）寫給羅馬耶穌會士的

信中再次體現了他同樣的觀點：“如果是工人，讓

他們一心為了耶穌基督的利益努力為別人行善，而

不是為了個人的利益，那成千上萬人都能成為基督

信徒。”（7）除非為了天主基督的利益，那有多少萬

的人可以皈依基督。他在同一年即 1554年 8月 20日

自 M a n a p a r  用葡語給法蘭西斯科．曼西利亞

（Francisco Mansilhas）寫信叙說了自己的宗教活動：

“可以看到我們在這塊土地上有多少朋友，他們在幫助

我們讓這裡的人們歸順基督。”（8）沙勿略在同年12月

18日的另一封給法蘭西斯科．曼西利亞的信中表示，

為“我們自己兩位同伴”的到來而高興（9），在其書信

往來中明確提及耶穌會方面派會士來到的消息，不

過，離“傳教士”一詞的意思還差甚遠。

戴着葡萄牙桂冠的耶穌會聖人的書信幫助我們

理解了那些辭彙和當時的文化和宗教職能。在 1545

年 1月 20日從柯欽寫給若昂三世的一封信中，沙勿

略帶點悲哀情緒寫道：“這裡能夠為王家國庫提供

許多財富，但殿下卻祇能給嚴重缺少精神藥品的這

個地區提供非常少的辦法。”他接着又表示，“在可

憐的印度人民中，我們有拯救他們靈魂的交易可做。

對這些人民，閣下必須給予關注。”（10）無論研究文

章認為上述表達方式可能是作者接近當時葡人在亞

洲所從事的商業生意概念，但值得指出的是沙勿略

卻是在預見自己的 “拯救靈魂的交易”。因此，為

了此目的而被召喚的神職人員在 1545年 1月 27日從

柯欽寫給羅耀拉的一封信中也那樣認為。那瓦勒族

耶穌會士要求耶穌會創始人動員更多的信徒來印度

國，特別指出：“那些在耶穌會沒有懺悔和宣講能

力、或者為耶穌會做附帶事務的人，如果有身體條

件和精神條件，在他們完成了一定的培訓和在一些

機構工作幾個月後，可以派來這裡，在這些地方有

很多他們可以做的事情；因為在這裡做不信基督教

的人們的工作無須多少文化，祇要教他們祈禱和出

席活動，並給剛出生的孩子做洗禮。因為缺少為他

們做洗禮的人，許多人到死也沒有洗禮。同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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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也無法去很多地方。為此，他們來不是為了幫助

我們耶穌會，而是來幫助我們到處做洗禮和教授祈

禱。請派他們來吧，因為他們在這裡可以為我們的

上帝做許多事。”（11）這是一篇重要的檔，它反映了

當時正需要宗教活動　　教授祈禱和洗禮，同時在

那些沒有多少天主教信徒的地方，無須用多少文化

就能組織這些活動，儘管經常需要同當時當地不同

的宗教、特別是東南亞流傳的伊斯蘭教進行討論和

爭議。的確，在 1 5 4 6 年 5 月 1 0 日從安汶島

（Amboíno）發出的信中，沙勿略再次闡述了需要立

即動員來亞洲工作的耶穌會“工作人員”們的素質，

並對伊斯蘭教作了描述：“不具備在耶穌會工作的

文化和才智的人，肯定具有在這塊土地上工作的智

慧和聰明，祇要他具有同這裡的人同生共死的願

望；如果他們每年來這裡兩個禮拜，用不了多長時

間，這裡的伊斯蘭邪教就將自行消失，而人們將都

變成基督信徒。”（12）在此之前的 1546年 2月 2日，

聖方濟各在柯欽寫給西蒙．羅德里格斯（S i m ã o

Rodrigues）的信中還強調：“讓這些人皈依無須很

高文化水準，因為這裡的人們非常愚昧和野蠻；祇

要具有一點點知識和願望及毅力，就能為我們的上

帝做出卓越的貢獻。”（13）三年後，他回到印度。

1549年 1月 12日從柯欽寫給羅耀拉的信中，他再次

要求動員耶穌會士：“耶穌會的一些既沒有文化又

不會佈道的人，在西方、羅馬或其它地方用不上，

但在這裡可以為天主服務；如果具有經驗和好體

魄、可以吃苦，他們就具備了在這裡做大事的本

領。”（14）那瓦勒族耶穌會士還堅持來的人需要好身

體，能吃苦，而且必須忠誠。然而，在他所有這些

關於宗教活動的要求當中，一句也沒有提到將由

“傳教士”們組織起來的“使團”一詞。在 1549年 1

月 14日再次給羅耀拉的信中堅持動員耶穌會的信徒

們來亞洲，還強調了他們的品德：“對於這些必須

活動在異教徒當中、並勸他們皈依的人來說，他們

無須多少文化，卻要品德崇高：他們必須順從、謙

卑、堅定、耐心、關愛別人和忠誠，因為他們一不

小心就會做錯，因此要有理智和能幹活的體

魄。”（15）關於徵用來亞洲工作的耶穌會士一事，沙

勿略還在好幾封信裡提到“佈道”一詞。1546年5月

16日，他在從安汶島給若昂三世的信中重申：“印

度太需要佈道士了，因為如果跟隨當地人所為，我

們葡人的信仰也將失去。”（16）對在葡萄牙飛地及其

它歐亞貿易區的少數天主教徒的宗教和道德培訓的

重視，在其信中始終是作為動員耶穌會士的一個重

要議題出現。他在 1548年 1月 20日致西蒙．羅德里

格斯信中再次提到“佈道士”一詞：“我努力讓我們

耶穌會派遣佈道士來，因為印度國這裡太需要他們

了。”（17）

如果我們能夠對所有宗教方面和第一代耶穌會

士們在歐洲以外的宗教活動的相關書信往來進行系

統研究，或許會找到一些檔能夠展示“傳教士”們為

了自己的事業去從事的“使命”。嚴格地說，這裡所

說的“傳教士”，和在 16世紀來到亞洲的耶穌會士

們所說的格格不入。可以相信，即使進行系統的調

查研究，也難以在其它時代和地理領域發現這一概

念。我們必須研究這一概念到底從當時的甚麼文

化、政治及宗教出現的，重新翻閱不同的研究檔，

甚至從歷史編撰學到神學研究，或者去翻閱南歐信

仰天主教各國留存下來的諸多宗教類和精神方面的

文學。（18）當然這是非常緩慢的研究工程，也無法單

獨完成，它必須是集體的、國際的合作研究項目，

才能通過該領域各宗教之間的關係和制度，弄清天

主教信徒們在歐洲以外的工作時間和工作方式、等

級和有關觀點等問題。儘管我們現在還沒在這方面

努力，但至少可以翻閱從復興時代開始為了用歐洲

本國的文字記錄它們的業績而不停地印刷出來的相

關出版物，特別是根據人們認為最具威望和“科學”

依據的經典的拉丁概念，來設計對耶穌會士們的研

究框架。（19）

說到對世界上的工具書進行研究，人們幾乎都

要想到15世紀末和16世紀初的那段歷史。據悉，當

時動員了歐洲有名望的人文學家，用他們自己的語

言和歷史方面的智慧恢復經典的拉丁文字。在這些

復興時代人文學家的名字當中，有一個人的名字及

其作品在文人、教師和伊比利亞地區的學生當中留

下不同反響：埃利奧．安東尼奧．德．內布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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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lio Antonio de Nebrija）的語法和辭彙學。在他發

表並多次再版的拉丁語辭典中，西班牙籍人文學家

為該領域的讀者們、特別是神職人員和有文化的信

徒們提供了拉丁語“missionis”一詞的準確定義，即

西班牙文將其解釋為“為某工作而派出的”（20）。在

葡語印刷物中， 16世紀後葉主要的拉丁 - 葡語辭典

中，特別是熱羅尼莫．卡多佐（Jerónimo Cardoso）

編撰的幾冊裡也是按照該定義解釋的。而且，在後

來多次發表的“拉丁 - 葡語辭典”中系統地將

“missionis（派遣）”一詞解釋為“派出”。（21）這種

定義幾乎在17世紀初歐洲所有經典裡都存在。即使從

相反方向去查一般人的翻譯，情況也相差無幾。譬如

在費利泊．科爾托納（Filippo Cortona）的參考書裡，

也建議將“mandato（任期）”翻譯為“派遣”。（22）一

個多世紀後， 17世紀的印刷文化讓大家在所有葡語

辭典裡都找到已經讓時代確定了的“m i s s ã o  e

missionário（派遣和傳教士）”這兩個詞。當然它們現

在已經在葡萄牙經典作品中穩固地出現。於是， 1755

年，里斯本人米格爾．馬內斯卡．達．西爾瓦（Miguel

Manescal da Silva）的印刷機印出了卡羅斯．福爾曼編

撰的辭典《葡萄牙—拉丁語辭典》。該詞典將

“missionário（傳教士）”解釋為“福音傳教士”。（23）

另一種在一般著作中見到的說法是 1783年出版的利

馬（Bernardo de Lima）的辭典裡的概念，他把“派

遣，傳教士”理解為“將上帝的語言傳播出去的行

為”。（24）請不要將這種理解認為是最正確的，因為

還可以在一些拉丁辭典裡，如著名的豐塞卡（Pedro

José da Fonseca）的作品裡就將“派遣”的意思解釋

為“派出行動、受差遣的”，而且還將該概念延申為

軍事範疇，解釋為“士兵傷亡”和“將生命給與被征

服的鬥士”。（25）無論以任何方式解釋，但師團和傳

教士這兩個詞已經在 18世紀完全確定自己的意義，

今天人們依然認為是指去陌生的人群和社會傳播

“上帝之聲”的福音的宗教活動。還值得一提的一種

定義，簡單地說，指熱衷於傳播各種教派，如從天

主教到伊斯蘭教或印度教，再到佛教的活動，通過

專業人員傳播自己的信仰和宗教文化，進而從事跨

越國界的傳教。的確“使團”特別是“傳教士”這個

詞始終和基督教，如從羅馬天主教到各種新耶穌教

派的“海外”活動和努力緊密聯繫，並把教會、教

職、神學院和神職人員的文明“使命”與歐洲的殖民

主義相連。這些新“傳教士”們很快變成了飛地文學

和 18世紀遊記等作品裡具有精神“至上”的　　從

喜劇化、“民間化”到嚴肅化的模範，後來還被許多

記錄片、電影和其它傳播媒體再次塑造。如果仔細

地研究，可能發現西方發表的作品中對“傳教”一詞

單一的理解是由於耶穌會狂熱派內部歷史的基礎，

而且展示歐洲復興時代歷史擴展的深刻根源，同時

又被認為是和平、文明和上等的使命。但無論如何

也不能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為編撰天主教的傳教歷

史編造出一些概念。那時人們祇關心罪惡和拯救，

卻沒有人去介紹多樣化的文化和社會狀況。

可以得出結論的是，一個沙勿略及其第一代耶

穌會士的宗教活動是這項永久“使命”的組成部分，

他們從事的是為了傳播福音和教義而從事的與前千

年的基督教社會團體或者所有教徒們都要進行的宗

教活動類似的工作。為此，它不但在所有描寫宗教

歷史作品和文章中佔主流地位，而且也是第一代耶

穌會士們的作品和往來書信中所涉及的內容，並且

增加了關於“傳教士”一詞的內容、注解、標題等。

但即使沒有為這一概念在信仰和神學思想歷史方面

引起爭論，值得指出的是“使命”和“傳教士”這兩

個詞在沙勿略和第一代活躍在亞洲的耶穌會士的辭

彙裡是沒有的。再說他們當時的活動還不屬於這一

概念，更談不上是19世紀以後人們理解的“使命”的

意思。因此有必要遵循偉大的那瓦勒族耶穌會士的

足跡，去更好地理解他們的初衷及其在當時歷史時

期從事相關活動的艱難。就讓我們隨着沙勿略本人

的作品，特別是他來往於馬六甲和中國各門戶之間

所從事的宗教活動的最後階段和地區開始。

地區概念：聖方濟各在東南亞的

傳教活動和孤獨處境

編寫歐洲古典宗教歷史重要部分的第二個大問

題，是在確定研究的戰略和研究順序方面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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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往摩鹿加途中，沙勿略使船隻避免沉沒（布本油畫）

里斯本仁慈堂聖羅克教堂聖器室收藏　作者 André Reinoso（17世紀）　攝影 Júlio Mar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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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確定“我們”的地區和我們腦海中關於社會和文

化區域的地圖受別的概念影響，我們對在有其它教

派地區的天主教演說的研究必然受到限制。沙勿略

本人的宗教活動也會很快同這些地區其它很深的宗

教文化相衝突。當然，沿着那瓦勒族耶穌會士在這

塊我們近代才稱之為東南亞的“宗教世界”奮鬥的足

跡進行的研究肯定非常有趣。

儘管沙勿略在亞洲巡迴傳教的十年裡大部分時

間都是在旅行途中　　當然他的旅行也是一個值得

研究的方面，他走遍了東印度各海域、各島嶼和中

國南方的海域。我們能夠區別他在葡人於東南亞飛

地和居住區的活動，而且也看到他曾經有過同當地

政治界和文化界人士不成功的接觸歷史。我們就從

這些方面開始。那瓦勒族耶穌會士在 1545年底來到

馬六甲港口停留四個月，這是他自己第一次在該地

區活動。他同當地不多的基督教徒們，如士兵、冒

險家和已經與當地人結婚的人們一起進行宣教和慈

善事業。 1546年 1月 1日，沙勿略離開了馬六甲前

往安汶島（26），因為那裡正停留着八艘葡萄牙船隻和

由羅德里格．洛佩斯．維拉羅博斯（Rodrigo López

de Villalobos）率領的失敗了的西班牙東征船隊留下

的倖存者們。他們原本想沿着費爾南．馬加良斯

（Fernão de Magalhães）的東征路線穿越太平洋，重

新開始為了獲得東印度尼西亞各島嶼豐盛的香料等

物品展開與伊比利亞人之間的爭奪戰。沙勿略決定

留下來為當地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籍基督教信徒們服

務至5月，特別是為他們做懺悔和贖罪等。6月底他

去特爾納特島（Ternate），在葡佔地進行了三個多

月的積極傳教活動，特別是在女人和孩子當中活

動。其中一些女人是和葡籍男人同居的，孩子當然

是他們歐亞血統結合的產物。在從事的宗教活動期

間，那瓦勒族耶穌會士曾經在沒有葡萄牙政府保護

的條件下想在莫羅灣（M o r o）島和哈馬黑拉

（Halmahera）東北部組織三個月的傳教活動。但是

他馬上意識到當地的“百姓”在“膳食和飲酒方面表

現出來的非常邪惡和低級”。（27）1547年4月中旬，

他回到了安汶島，7月初從那裡再回到馬六甲，並在

葡萄牙佔領地停留至9月，其間他得到了由羅耀拉成

立的葡萄牙耶穌會教區和由西蒙．羅德里格斯領導

的宗教大遊行的消息。 1548年 1月，在來亞洲兩年

旅行結束之時，他回到了柯欽。而他第二次為了宗

教活動的東南亞之行開始於 1549年 4月 15日。他從

馬六甲前往日本。兩年後，即 1551年，他經過新加

波海峽，回到馬六甲並在那裡停留了三天。在那裡

他接到了任命他為印度國耶穌會教區最高負責人的

指令，不過，當時也就祇有不到三十名耶穌會士。

沙勿略在 1552年 5月底開始他傳教的第三階段。他

當時在馬六甲，正為自己進入中國的偉大行動做準

備。不過人們發現，在那段時期，在沙勿略和當地

總督阿爾瓦羅．德．阿泰德之間發生了關於順從和

紀律問題的激烈爭論，特別是在要求耶穌會信徒們

嚴格遵守耶穌會紀律，還有關於當地基督社團的社

會和精神範疇的道德等等。而且不難發現，耶穌會

士的宗教活動可能給商人們同中國商人和在中國南

部艱難開闢的商業圈的交往帶來了“影響”。 1552

年 7月 21日和 22日，沙勿略從新加波海峽寫了五封

比較重要的信。也正是在寫完這些信後的幾個月，

即 11月底和 12月初，人們發現了作者孤苦伶仃去世

的消息。而我們還將從這位天主教士之死開始展開對

天主教在亞洲傳教活動的歷史研究。

沙勿略在東南亞的這三段旅行的時間不長，介

紹他所到的馬六甲-印尼群島各島嶼的信函不多。這

些島嶼在16世紀中葉開始，便已成為所謂“東印度”

或後來被稱為“因蘇林迪亞（Insulíndia）”的組成部

分，甚至成為當時地圖繪製者不可或缺的部分。這

一區域幅員遼闊、海上航行艱險、政治制度各異或

者宗教信仰混雜，特別是許多人信仰伊斯蘭教等情

況，在聖方濟各．沙勿略描述對該地區進行的第一

次旅行時就曾經提到：“在我這次從科摩林角（Cabo

de Comorin）前往馬六甲和馬魯古群島的旅行中，

除了海上的大風大浪外，我們還遇到了許多危險的

情況，猶如遇到了敵人。”（28）這裡所指的“馬六甲

和馬魯古群島”地區在葡萄牙當時相關的正式檔中

都提到，而在沙勿略寫自東南亞的信件中也都被提

及，因此它將有助於我們瞭解葡萄牙在當地政治和

貿易方面的特殊性。當然其活動中心始終在首府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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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甲，關於這方面西班牙耶穌會士描寫如下：“一

座大規模從事海上貿易的城市，有許多宗教禮儀方

面的事情可做：我每星期天在主教堂傳教，不過我

對我的佈道並不滿意，需要耐心聽我佈道的人也不

是多麼興奮。我每天用一到兩個小時教導孩子們做

祈禱，還到醫院為貧窮的病人們懺悔，為他們做彌

撒和授聖餐。有時非常煩惱，因為我無法給所有的

人懺悔。”（29）

葡人的海上貿易活動在另一端的連接點是馬魯

古群島，特別是特爾納特島附近區域。因為他們早

在 1522年就已經在那裡建立了為在全亞洲爭奪贏利

豐厚的丁香、肉豆寇、蘋果和其它當地特產的貿易

中心。也正是從這個貿易點他們每次都能帶給歐洲

鉅額財富。沙勿略從葡萄牙佔領地區所寫的不多的

信件將該地區描寫為一個島嶼眾多、信仰不同的世

界，在那裡天主教和西方文化非常難以滲透，因為

當地祇生活着很少的葡萄牙人天主教徒：“在馬魯

古地區幾乎全是島嶼，彷彿還沒有被堅實的土地完

全覆蓋。那裡島嶼之多難以用數字說清，而且幾乎

都有人居住。由於沒有人號召他們成為基督教徒，

他們也就不知道如何成為基督徒。如果在馬魯古設

有一所我們耶穌會的機構，那樣將有許多人歸依我

們天主教。我的決心是在馬魯古之角設立我們的會

堂，可以為我們的上帝服務。”（30）

沙勿略的上述信中所寫的內容幫助我們明白了

天主教傳教工作的困難不祇是體現在人力和設備方

面的缺乏，也指出了對瞭解當地文化特性方面的艱

難，這是歐洲中心論的“基督之城”至上的人們所理

解不了的。馬六甲和印尼地區的文化和宗教多元性

及其不同社會的深刻根源，無法讓沙勿略通過自己

沿着葡佔領地的短暫旅行就能理解。同時，在耶穌

會士去的一些郊區，他經常將當地人稱為“小人”和

“摩爾人”，說他們會拿起武器抵制他們傳教士：

“馬魯古地區的人比摩爾人多。當地人和摩爾人對我

們不好。摩爾人企圖讓當地人要麼變成摩爾人，要

麼就被俘；而當地的人們既不想成為摩爾人，也拒

絕被俘。因此，如果有人給他們宣講真理，所有人

都可能成為天主教徒。因為當地人肯定更希望成為

天主教徒，而拒絕變成摩爾人。這裡的摩爾人已經

有七十年的歷史。從麥加（Meca）來到這裡兩、三

個酋長組成了家族，而後來的摩爾人便認為那裡有

着伊斯蘭教祖先。最有利的一點是，這裡的摩爾人

對自己的教派一無所知。由於沒有人給他們傳教，

這些摩爾人就無法成為基督徒。”（31）

據悉，為了將當地的這些還沒有完全皈依伊斯

蘭教的居民改造為天主教徒的工程，沙勿略從初次

抵達馬六甲時就有了宣傳自己宗教信仰的活動計

劃。為此，他在 1545年 11月 10日寫自大馬來亞港

口 的 第 一 封 信 中 就 表 達 了 自 己 想 去 望 加 錫

（Macaçar）的願望，並簡單介紹他已得到的關於當

地文化和宗教方面的資訊，特別指出：“那是一塊

能夠讓許多人變成基督教徒的地方，因為那裡暫時

還沒有教堂，也沒有人在這一方面做努力。他們看

到太陽，就喜歡太陽；在他們當中沒有仁慈的教

義。他們是一些經常發生互相爭鬥的人群。”（32）

仔細查閱一下聖方濟各在葡萄牙東南亞飛地發

出的信件，不難發現他筆下描寫的那裡居住的是一

些“野蠻”的、“沒有信義”的“暴徒”。在這些描

寫的影響下，當地真正的地區多元化的文化和宗教

竟然讓歐洲旅行家和文學家們變成了少有的不文明

東西：“這些島嶼上的人是非常野蠻的和不守信義

的。他們的皮膚沒有黑人般黑，是群生活在世界邊

緣的人們。那裡到處都分佈着島嶼，上面的人們互

相爭鬥，互相吞食。”（33）

從洗禮到懺悔，從簡單講解到教義的傳授，聖

方濟各將自己進行的宗教活動看成是可以使人類中

的這些“野蠻”的人們變得文明的手段。他從安東尼

奧．派瓦（António Paiva）那裡接到了一些幾乎是

“勝利”的消息，說甚麼在葡人稱為蘇拉維西島

（Sulawesi）的地方已經有些名人皈依。於是聖方濟

各 1545年從柯欽寫道：“在離這裡大約 500里格的

一個地方，將有三個偉大的基督徒和其他一些平民教

徒。他們將這些人帶到葡萄牙國王的城堡（34），並讓

葡萄牙教徒們傳授他們上帝之音。因為他們至今還生

活在動物般的野蠻狀況中，不過從今往後，他們就願

意過人的生活，知道上帝並服務於上帝。”（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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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為基督文明至上的信仰或者歐洲復興時

代遊記中的歐洲中心論能夠妨礙沙勿略企圖接近當

地文化和百姓的努力。最明顯的努力，是他好像學

會用一些當地的土著語言。一份關於那瓦勒族耶穌

會士在 1556年在馬六甲進行的行宣福禮的檔中是這

樣記載的：“祇要聖方濟各先生來到某地，用不了

幾天，他便能夠掌握和說當地的土語，就像他在馬拉

巴爾（Malavar）、馬魯古和日本那裡做的一樣。”（36）

儘管我們還不知道聖方濟各是否留下用亞洲語言書

寫的作品，但他的來往書信倒也留下許多東方主義

的跡象。而且他在東南亞的活動中很快將馬來語認

為是在當地港口和島嶼的許多商人們共同使用的通

用語言：“每個島嶼都有自己的語言，還有一些島

嶼內的不同地區都有自己的語言。但馬六甲人說的

馬來語在這些地方都能通用。”（37）為此，他在1546

年從馬六甲寫的第一封信裡就強調：“我最想做的

事情是要將做祈禱的拉丁文變為當地望加錫人能聽

得懂的語言。語言不通是件最麻煩的事。”（38）我們

還可以相信，他的翻譯工作一定得到當地人的幫

助，他似乎還真用馬來語組織了宣講。因為聖方濟

各在半年後寫的一封信裡的叙說更加詳細：“我費

了許多時間才學到這種馬來語（我在馬六甲時學

的），‘我信’、‘懺悔’、‘阿維．馬利婭’和‘戒

律’，讓他們明白我給他們講的是非常重要的事

情”。”

有許多記載可以證明沙勿略在這一方面所做出的

努力。陪同沙勿略一起去安汶島的耶穌會士魯伊．迪

亞斯．佩雷拉（Rui Dias Pereira）介紹說，沙勿略在

旅途中為馬來亞族海員用馬來語佈道。（39）在特爾納

特島與沙勿略一起的加斯帕爾．洛佩斯（G a s p a r

Lopes）則證明，“所提到的神甫能與黑人們溝通。他

們還為此感到非常驚奇”（40）。我們儘管不能確定他

對亞洲當地語言的掌握程度，但可以相信他的佈

道，或者說他的熱情和信仰還是被人們理解了。的

確，西班牙籍耶穌會士從事的宗教活動重要部分是

要在亞洲地區，特別是在葡人的城堡、飛地和封地

進行淨化靈魂、社會道德宣講和福音佈道的周密的

戰略部署。於是，當他在1545年 9-12月第一次訪問

葡人所在的城市馬六甲時，他看到的是不多的葡人

群體，其中 60-70位已經和當地人通婚，城堡裡有

200來位士兵，與當地百姓比較，簡直是相形見絀。

當地的百姓人口眾多，僅在烏培（U p e h）郊區就

有兩萬多人。根據沙勿略及其少數的幾個耶穌會士

同伴們的來往信件介紹，該城市社會風氣懶散，基

督“文化”和“道德”幾乎消失在當地的其它文化當

中，一切受利益驅動，商業貿易和黑市貿易並存，

腐敗現象到處可見。一些葡萄牙男人往往同多個當

地女人們生活在一起，如同亞洲特別是伊斯蘭教傳

統習俗的多妻、多妾、多女傭制度。但根據這些第

一代耶穌會士的記載，我們還缺少關於在這樣混雜

的社會和文化裡（41）佈道和宣講天主教基督信仰至上

過程中可能發生的矛盾的記載。沙勿略這位熱心的

宗教志士為了抵制公開的牴觸和反對，再次借用曾

經在果阿實施過的戰略：訪問病人和犯人，為窮人

化緣，為士兵們緩解衝突和鼓勵士氣，同時在當地

推進“基督之城”的慈善工程。

沙勿略在道德標準完全相悖的葡人所在的東南

亞飛地和城堡傳教的戰略，決定了他每次來到當地

時都成為傳教的典範。在安汶島和特爾納特島停留

的三個月中，我們的耶穌會士又一次提到當地不多

的基督徒已經遠離基督道義。關於這方面，他在

1546年 5月 10日寄自安汶島的信中寫道：“在這裡

停留的三個月裡，有那麼多的事情要做。我要宣講

教義，要為人懺悔，要訪問病人，讓他們安寧地死

去。這麼做並不容易，因為他們是不按照天主的旨

意行事的。”（42）

沙勿略在這樣的天主教信徒不多、甚至從文化

到宗教方面都牴觸的地方傳教是十分複雜的事情。

我們還必須找到其它從社會收集的資料證明耶穌會

士在當地的處境，當然找到他的語言與當地人語言

的衝突也同樣重要，如同亞洲婦女或者家庭女傭及

其子女們、奴僕們交流方面的語言衝突，或者是當

地相關文化和宗教方面歷史記載的證據。如果沒有

這些研究，關於沙勿略從第一次在印度國開始直至

在中國南方病死的東南亞傳教行為的介紹祇能是一

些神話似的故事。總的來說，那瓦勒族耶穌會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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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東方佔領地如馬六甲和馬魯古等地的傳教主

要是問答式傳教、宣講教義和從事慈善事業等。其

中，宣講教義主要是為兒童、特別是葡人的後代們

信仰基督教所做的努力。有時他自己說一句，讓孩

子們重複一句。（43）他還經常給孩子們空手宣講，現

場編句、編詞或編歌謠等。他學會的馬來語詞匯也就

是“我的上帝（Pater Noster）”，“阿維．瑪利亞”和

“我信”等。我們發現有時孩子們還是非常積極地參

加聖方濟各的傳教活動。正如他在 1546年 5月 10日

在安汶島一段重要的記載中寫到的那樣：“在精神

世界方面我非常充實，如星期天和節日期間，我為

許多人懺悔。他們有的是醫院的病人，有的是醫院

的健康人。而且我還傳授給孩子們及新的基督徒們

對基督的信仰。有上帝的幫助，我在士兵和該城市

的市民當中播送了和平。晚上，我拿着小鈴帶着許

多接受過我基督教宣講的孩子們沿着城市為滌罪所

的靈魂祈禱。”（44）除了講解教義外，他還去郊區進

行許多活動。當時在東南亞葡人貿易活動地區，沙

勿略和他的第一代耶穌會士是僅有的幾個神甫。所

以他們還經常被動員從事其它與宗教有關的活動。

如聖方濟各必須為人們做洗禮，特別是為幾十個、

有的才生下幾天的面臨死亡的兒童洗禮。 1546年 5

月10 日在特爾納特島寫的信裡，沙勿略如此寫道：

“在這座島嶼上我遇到了七個有基督徒的地方：我為

需要洗禮的孩子們洗禮，但他們當中許多在洗禮後

還是夭折了，彷彿上帝一直守護着他們直至引領到

拯救之路。”（45）

應該指出的是，堅持做這些宗教活動是沙勿

略面向社會和公眾從事的精神世界更加複雜工作

的一部分。而在這些幾乎分散在馬來亞和印度國

千座島嶼之間的少數基督徒群體中從事宗教活

動，是沙勿略自己的書信來往給人們留下的遺

贈，留下他的教學法和當時的情況。根據回憶，

沙勿略在亞洲傳教活動的十年中，祇收到了來自

羅馬的五封指令信和來自葡萄牙的兩個郵件。（46）

同時，那瓦勒族耶穌會士也很快明白自己離開在

印度的葡萄牙城堡越遠，要將自己的行蹤、問題

和想法通報給別人也越困難。正因為如此，在

1541-1543年間，人們沒有發現沙勿略在這兩年零

八個月當中留下任何信件。後來的兩年，即到

1545 年之間，他又處在單槍匹馬的活動時期。而

從 1545-1547年之間，即兩年零三個月內依然沒有

他的消息。而在銷聲匿跡四年零兩個月後的 1551

年，耶穌會聖人在日本到了自己宗教活動的最後

期。（47）在一些信件中，他還是不斷叙述自己的傳

教戰略，期望開拓新的領域　　有時僅僅是嘗

試、觸摸（⋯⋯），如為耶穌會在亞洲的活動創造

條件、確定內容和方針，努力使之與歐洲的和羅

馬的教徒們相適應，全然不顧在異國他鄉所面臨的

挑戰。無論如何，一些細小的跡象和信件中的某些

個人的袒露，幫助我們瞭解了西班牙耶穌會士在精

神和思想方面的碰撞，有時因為在當地多元文化環

境中傳授基督教而變得異常激烈。有時，當地祇有

少數基督信徒日常生活中體現的多色彩文化和社會

行為，更顯示了沙勿略在東南亞活動過程中如此深

刻的“孤獨”：他幾乎是獨自一人，沒有語言交流，

不時還受到來自當地葡萄牙總督和商人的挑釁。作

為耶穌會士，他去的是遠離葡萄牙飛地的地方，作

為唯一的神甫從事着最基本的宗教禮儀活動。為了

從思想上應付和適應上述困難和不同，聖方濟各千

方百計努力將這些宗教和社會方面的挑戰變成自己

精神方面的支柱。在 1548年於柯欽寫的一封信中，

他在談及自己在莫羅（Moro）島活動時寫道：“我要

告訴你們，這裡有那麼多的島嶼需要精神撫慰；因

為我們為了上帝之愛的服務而自願承擔的艱險和工

作，是精神撫慰方面無限的財富。這裡島嶼很多，

這裡幾年內可以不見人影，卻祇見以淚洗面。我從

來沒有想到在這些小島上需要如此多的精神撫慰；

生活在這些小島上，那裡有敵人的圍攻和難以確定

的朋友，這裡缺醫少藥，幾乎缺少所有人類生存的

必要資源。最好讓我們把它們這些甚麼稱為‘莫羅’

的群島改名為‘盼望上帝’之島吧。”（48）

作者筆下的撫慰出自對亞洲人多元化文化和世

俗的“鄙視”，而且每當自己說到讓人們皈依基督教

時便實現了自己精神撫慰的“財富”。不過我們沒有

更多說明這種通過精神撫慰而皈依的例子。但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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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飛地的商人和冒險家們崇尚商業道德而獲勝的一

個具體例子，可以讓我們弄清他從事這一運動的傳

說。在寄自馬六甲的第一封信裡，沙勿略詳細地描

寫到他們正在聖多美等待啟程前往馬來亞商業大城

市的情況：“遇到了一位已經將貨物裝上了船的商

人，我向他介紹了上帝，還說上帝已經指示他還有

許多他沒有接觸到的商品。於是他離開了自己的船

和商品，我們兩人來到望加錫，決定過一輩子簡樸

生活，為上帝服務。他祇有 35歲，祇當過兵，而現

在變成了上帝的忠實士兵。”（49）這樣的撫慰說教同

樣在他為耶穌會同伴們求情時有所體現。在 1545年

9月 14日在馬六甲書寫給居住在果阿的耶穌會士的

短信中，沙勿略也沒有忘記提醒他們“在你們虔誠

的祈禱中為我所在的土地祈禱”（50）。這種要求在聖

方濟各獨自一人的時候更為突出。如在 1546年他從

安汶島寫給歐洲耶穌會士的信中就要求遙遠的同伴

們應該做到：“特別記住我，為我向上帝祈求，因

為我太需要它的幫助和恩惠。我，特別需要你們精

神上的救助。因為我知道正是有了你們的祈求，無

論在體力上還是在精神方面的努力中，上帝都給了

我幫助。同時，為了永遠不把我從你們的記憶中抹

去，讓我永遠留在你們的心中，也為了更多的安慰

我，我要你們知道，親愛的弟兄們，我將你們簽名

寫給我的信一直放在身邊，因為我會從那裡得到撫

慰。”（51）

除了福音佈道和教義宣講，他還從事許多捐助

之類的慈善事業。在所有他到過和宣講過的地方，

如亞洲各城堡和港口，沙勿略通過一系列的工作和

行為從事慈善事業，從而平息了爭端和不和，救助

了犯人，為判刑的和臨終的人懺悔，出席基督徒的

葬禮，收容窮人，保護窮人和妓女。不過，他的這

些慈善行為及基督教的精神和社會道德還不足以說

明沙勿略這樣的宗教先鋒在亞洲所作所為的典範

性。除了做到了一名模範耶穌會士該做的事蹟，聖

方濟各在構建“基督之城”的龐大理論和實踐的想

法，在 16世紀初的幾十年裡也讓他一直為葡萄牙在

東南亞地區的慈善機構　　仁慈堂提供服務。

在仁慈堂工程庇護之下的沙勿略

沒有任何關於沙勿略第一次抵達馬六甲城後同

該市仁慈堂最初的來往記載，但可以找到他抵達之

前他的耶穌會士們同當地教友會的合作。在馬來港

從事教會工作的唯有的兩位耶穌會士法蘭西斯科．

佩雷斯（Francisco Pérez）和羅格．奧利維拉（Roque

Oliveira）在 1548年 5月 28日給沙勿略的信中，提

到了仁慈堂的院長和信徒們已經在他們的教堂裡開

始給葡人的孩子們、奴僕們和當地皈依的土著人講

解教義。（52）大概在東征成功初期的1512-1520年之

間建立的馬六甲聖母仁慈堂是一個貧窮機構，起初

連像樣的教堂也沒有。法蘭西斯科．佩雷斯神甫是

唯一的神職人員。因此，每星期三他為人們做彌

撒，陪伴仁慈堂裡的病人，看望窮人、孤兒和寡

婦。但他的這些活動為沙勿略在馬六甲初期的組織

的活動提供幫助。幾年後的 1549年 5月 31日，當偉

大的耶穌會士及其同伴們重新定居在這塊葡萄牙的

飛地時，他們受到了當地總督和該市不多的基督信

徒社會團體的接見，受到仁慈堂會員們的熱忱接

待。（53）

在1549年 6月20至 22日寫的信中，沙勿略說他

的同伴阿豐索．德．卡斯特羅（Afonso de Castro）

已經作為馬來亞地區的神甫做了第一次彌撒，後來

還舉行了從仁慈堂的小教堂到當地的主教堂的宗教

遊行。（54）這一次宗教遊行似乎動員了許多街上的乞

丐，沙勿略幾乎“讓把捐助給仁慈堂的所有東西都

分送給了窮人”（55）。還是在這封信裡，他介紹了法

蘭西斯科．佩雷斯神甫進行宣教的活動，說他每天

在仁慈堂的小教堂裡給孩子們講解基督信仰，希望

他們到仁慈堂的教會裡工作。（56）法蘭西斯科．佩雷

斯在 1550年的一封信中也曾提到他在馬六甲仁慈堂

的日常工作，特別是為該教會組織城市的宗教遊

行，企圖促進該市的基督主義。（57）他在 1551年 11

月的信裡還介紹說，面對葡萄牙飛地新的發展，該

市的政界和基督信徒們決定組織一次大規模的宗教

遊行，並且在仁慈堂教堂內舉行彌撒，以得到仁慈

的聖母的保祐。（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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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前從 1522年開始查看，人們在馬魯古北部

的特爾納特島的葡萄牙城堡發現另一個古老的仁慈

堂機構。據悉，該機構為當地總督安東尼奧‧加爾

旺（António Galvão）於 1530年末左右建立。與馬

六甲的仁慈堂相似，當時祇是一個在少數的幾個葡

人和基督信徒奴僕之間從事仁慈事業的機構，如給

他們提供在當地聖母院的工作等。（59）在沙勿略的聖

徒傳記介紹了自己在 1549年建立仁慈堂初期訪問葡

萄牙飛地商業區的經歷。嚴格地說，他來到仁慈堂

是為了給部分已經在基督信仰上非常鬆散的信徒們

宣講教義的。他給他們宣講教義，還分贈給他們宗

教讀物。在他的傳教活動記載上說他的特爾納特島

之行成功地恢復了基督教社團的秩序，因為“復教

工作如此成功，讓那些迷惘的人們回到了仁慈堂，

那是印度國最完善的一家仁慈堂。”（60）

沙勿略寄自馬魯古葡萄牙城堡的信件也顯示了

他與仁慈堂部分成員的密切關係。除了從事復活節

期間的聖像大遊行，從 1520年開始所有仁慈堂還承

諾為滌罪所的人們洗刷靈魂進行文化投資，在社會

上也有了一定的影響。（60）的確，對宗教的熱忱在中

世紀新發明了滌罪所給當時的商人階層設立了某些

“拯救”空間。事實上，隨着他們特定的商業貿易活

動和社會交往規模的擴大，他們直接接觸天主基督

的機會變得越來越少。為此，為洗滌靈魂的宗教活

動調動了大批人士參與。仁慈堂將原來祇被認為是

給個別“靈魂”洗滌的活動擴大為眾多的乞丐和祈禱

者們舉行的活動。儘管該活動是仁慈堂為聖母舉行

的傳統活動，但沙勿略在 1548年 1月 20日於柯欽致

羅馬耶穌會士函中有不少描寫。作為為特爾納特島

仁慈堂洗滌靈魂的創始人，沙勿略回憶如下：“我

在馬魯古時期，讓人們每晚為滌罪所的靈魂和活的

罪人祈禱；這樣的活動引導他們棄惡從善。於是，

城市裡的人們選舉出了一位先生，穿上仁慈堂的服

裝，每天晚上一手提着燈籠，一手拿着小鈴，沿街

行走，偶爾停住腳步高聲為滌罪所的基督信徒們祈

禱，然後再為活着的罪人們祈禱⋯⋯”（62）

“西班牙加利西亞族耶穌會士胡安．德．貝拉

（Juan de Beira）在 1549年 4月寫給果阿聖保祿神學

院的信中介紹聖方濟各對葡人飛地馬魯古的仁慈堂

的聯合戰略，稱他在實施仁慈的實踐活動中宣講教

義。胡安．德．貝拉回憶到聖方濟各在特爾納特島

城堡進行的慈善活動時說：‘他希望耶穌會承擔起

這項義務，更好地為上帝服務。同時，希望仁慈堂

得到耶穌會的支持，盡其金庫所有，為當地百姓或

其它島嶼上的人所用，因為他們一定會皈依我們的

主。’”（63）

值得指出的是，仁慈堂和第一代耶穌會士們在

葡萄牙亞洲佔領地的這種密切結合，是沙勿略在自

己事業上的戰略指導思想。在後來 1542年的 5-9月

間，即在他到達果阿時，那瓦勒族會員有趣地發現

當地的仁慈堂和所從事的慈善活動。於是他去屬於

仁慈堂管轄的醫院接受病人們懺悔；定期在仁慈堂

教堂舉行彌撒；利用這些機會為葡人的後代和當地

與葡人聯姻的人宣講教義；和當地的總督和總管們

一起訪問“印度葡萄牙國”（64）首府條件非常艱苦的

監獄裡的犯人。因此，當他從果阿給羅耀拉寫信時

便請求給予果阿仁慈堂保護：“必須讓你知道，這

裡多處地方有基督徒，這裡活動着一群耶穌會士

們，他們在輔助所有需要他們幫助的人們，包括原

來的基督徒們和新皈依的信徒們。這些葡人團體就

是仁慈堂；這些仁慈的人們為了上帝的事業為所有

需要他們幫助的人們提供幫助的行為真讓人們敬

佩。為了讓這些仁慈的人們的虔誠得以傳播，我請

求總督閣下命令該仁慈堂的人們每年為人們懺悔和

授聖餐，而且讓他們得到充份的免罪權，並且在死

後寬恕他們的罪過；這都是因為他們熱心參與仁慈

堂的仁愛活動，而且希望閣下恩賜他們，因為他們

之中大多數是已婚的，而富人們也熱心參與仁慈事

業。”（65）

發現了果阿仁慈堂的模範行為及其會員們發揮

的重要的社會作用，使得我們的耶穌會士擴展了自

己的聯繫作用，轉而請求國王更多的恩賜。在 1548

年 1月 20日自柯欽寫給唐．若昂三世的信裡，沙勿

略強調了當地強大的慈善事業隊伍，請求適當安排

五百克魯扎多給里斯本的仁慈堂轉交當地，以修建

教堂祭壇的三件裝飾雕飾品：一個是仁慈堂聖母像



99 文 化 雜 誌 2007

聖
方
濟
各
．
沙
勿
略
在
東
南
亞
：
傳
教
、
孤
獨
及
慈
善
事
業

專

輯

前的神龕，然後再為聖．阿馬羅（S. Amaro）和聖．

若熱（S. Jorge）裝修兩個神龕，以補充仁慈堂教堂

裡小神龕的裝飾。在這封重要的信中，沙勿略還請

求葡萄牙君主保證繼續每年施捨給柯欽仁慈堂九千

圓（pardaus）以輔助那裡的孤兒和用在扶貧濟窮方

面的一千圓，同時還希望允許當地的仁慈堂可以接收

孟加拉（Bengala）、勃固（Pegu）和科洛曼德爾

（Coromandel）或其它任何地方的葡人遺產。（66）

在 1549年 4月初寫給未來的印度國教區副總管

加斯帕爾．巴塞約（Gaspar Barzeo）耶穌會神父的

信裡，沙勿略強調了自己在霍爾姆茲（Ormuz）城堡

裡的主要任務：“關於要去訪問和佈道的犯人，我

請求你們聽取他們關於過去的懺悔，因為他們當中

許多人過去從來沒有做過懺悔，而且希望仁慈堂要

給予他們特別的恩賜和公正的關照，同時對生病的

窮人們也必須提供必要的幫助。”（67）他似乎給加斯

帕爾．巴塞約神父確定了對霍爾姆茲仁慈堂的服務

戰略：“請你們盡可能地為仁慈堂服務，要非常

接近你們的這些弟兄們，要在各方面幫助他們。來

這座城市做懺悔和來到該城市的人必須得到補償，

不能因為其死亡或者因為對其不瞭解就放棄之。如

果實在找不到本人，就將補償都交給仁慈堂。同

時，給窮人的施捨，要給那些使用得當的窮人，因

為這裡的窮人當中，有許多犯有罪過和行為不軌。

對於這些，仁慈堂很清楚。給這些窮人的施捨必須

交到仁慈堂，讓仁慈堂再分發給他們所瞭解的和最

需要的窮人。”（68）

那瓦勒族耶穌會士在這封信裡還強調仁慈堂在

社會上的地位。為此，沙勿略認為應該將施捨交給

會士們，相信他們的榜樣作用，因為在分發這些救

助時，一般都會優先分發給與葡萄牙基督信徒社團

和葡萄牙的後代們。後來，他還勸說加斯帕爾．巴

塞約在當地仁慈堂為“解放的基督徒奴僕們和他們

的子女們”（69）宣講和佈道：“帶上基督教的教義和

信仰宣誓，教授基督信徒每天應該對上帝所作的祈

禱及拯救自己靈魂的表示。這一做法也應該教授給

在監獄裡懺悔的犯人，逐漸讓他們變成習慣；因為

這種習慣非常好，尤其是對犯人們來說更需要。如

果越來越多的人這樣做下去，即使他們還沒有開始

對我們懺悔，也能將他們引領到仁慈堂的聖母教

堂，並逐步發展之。”（70）

教會活動與仁慈堂的結合和 1498年由唐．萊昂

諾爾王后（D. Leonor, 1458-1525）主持成立里斯本

仁慈堂的一些宗旨是相似的，因為它就是為了實現

“基督之城”的長遠安寧規劃。在1516年開始到處傳

播的最早成立的仁慈堂的原始章程裡，稱為 “友善”

的一章要求會員們要平息衝突，取消敵意，弄清社

會矛盾和爭議，從而在持不同意見的信徒中建立和

諧氣氛。（71）沙勿略領導的耶穌會士們就曾努力將基

督福音佈道中的道德友善和社會和諧的項目在亞洲

葡萄牙飛地傳播。 1 6 世紀中葉，五十多個被稱為

“印度國”的城堡、城市和封地曾經是被稱為衝突不

斷、腐敗常見、充滿不同文化和商業的地方，無論

從衣着還是到男女交往，都很難看到“基督之城”的

跡象。為此必須努力去平息充滿商業和利潤的氛

圍。在 1580年 12月 3日書寫的信中，耶穌會會士戈

麥斯．瓦斯（Gomes Vaz）通報了在蒂多雷（Tidore）

仁慈堂實施的一項“友善”公益行為，說到有一位穆

斯林教徒通過神父斡旋獲得做丁香生意的金錢，從

而對基督社會敬佩不已。他介紹說：“在（蒂多雷）

這一年裡，大家建立了許多重要的友誼。在有士兵

的國土，始終衝突不斷，敵意到處皆是，神父們始

終忙於息事寧人。然而，現在有了上帝的關照，一

切都安寧了。在看到那位神父將丁香還給他時，那

位穆斯林教徒說馬魯古沒有任何頭領這樣做。他還

說，到大齋期裡，這是真正的齋期，不同於他們的

齋期，但不是禁食，不是祇為了贖罪，也不是為了

改變生活，而是讓生活比其他時候更豐富。為了這

些原因，不能讓這些異教徒放棄基督教所要求的純

潔的懺悔。”（72）

“印度國”的許多仁慈堂和第一代耶穌會士宗

教傳播活動的結合，從社會方面支持了 16世紀末

將基督福音佈道變為“使命”的道德戰略。讓我們

看看這一合作過程的起因。的確，仁慈堂的行為

在伊納西奧．德．羅耀拉關於新基督社會精神修

養和宗教義務的課本《神操》中是找不到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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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工程理論在 1540年的道德規範中祇佔很小地

位。這個詞祇有在等待了十年之後才出現，當時

是邀請耶穌會士們去傳授仁慈事業，不過也祇是

強調了仁慈堂七件任務中的一件：“饒恕冒犯和侮

辱。”然而 1542年開始同沙勿略一起活動在葡萄

牙亞洲飛地的耶穌會士們很快找到了當地的仁慈

堂，並同他們一起開始了慈善事業。還在他們抵

達前，仁慈堂的兄弟們已經開始了他們的慈善活

動，樹立了第一代耶穌會士們的基督教、社會和

倫理道德的楷模。同時，當時在“印度國”偏遠的

仁慈堂　　如馬六甲、特爾納特島、安汶島和蒂

多雷活動的許多耶穌會士也承擔着當地基督教神

甫的任務。他們必須承擔仁慈堂裡一些最艱巨的

任務：訪問囚犯和窮人，聽取懺悔，分發聖餐和

主持贖罪等，主持教堂和祠堂的禮儀，為基督信

徒進行臨終祈禱和舉行喪禮等。同沙勿略一起活

動的耶穌會士們還對社會的某些方面特別關注，

比如經常同葡人的當地配偶、葡人的家庭和團體

一起，特別是關注當地窮苦的女人、奴僕、妓女

和他們的子女、孤兒和寡婦們。他們完成了仁慈

堂工程，特別是在果阿和澳門比較大的仁慈堂為

葡人領地的婦女團體實施施捨的主要的慈善方

針：招募、教育和保護這些靠結婚、同居或做女

傭的窮人依附於人的婦女一族。是她們的行為造

成了歐洲男人和亞洲女人組成的葡萄牙特殊的“混

雜”群體。葡萄牙飛地狹小的婚姻市場和仁慈堂的

多種因素，為仁慈堂設立了長遠的和商業貿易相

結合的發展規劃，如設立銀行、保險和擔保等。

所以，葡萄牙亞洲飛地的仁慈堂院長都由國王助

手、當地總督、兵頭們擔任。第一代耶穌會士和

他們在“印度地區”最重要的負責人沙勿略就明顯

地利用了仁慈堂影響他們與當地殖民地上流社會

的關係。每當他們得不到仁慈堂和當地社會的支

持，他們的傳教活動便變得異常艱難和沒有效

果。在 1552年 5月底到 7月 17日在上川島去世前

去馬六甲的訪問過程中，沙勿略就已經不再得到

當地仁慈堂的支持和歡迎。當時的仁慈堂院長是

唐．阿爾瓦羅．阿泰德．達．伽馬（D .  Á l v a r o

Ataíde da Gama）兵頭。長期以來，聖方濟各與他

之間在關於佔領中國的戰略上存在着意見衝突：

當然，為“土地”的權力之爭要比大力宣傳為基督

的信仰之爭更加堅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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